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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
 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

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（星期一）以电话和书面的形式发出，于

2022 年 7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，

实际出席董事 7 人。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

关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以及《证

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上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向

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—L42）。 

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巨

潮资讯网。 

关联董事周磊先生、熊伟先生、张志斐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 

公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为关联人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资金，利率不

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，且公司不向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

的担保，本次交易属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6.3.10条规定的情形，

已向深交所申请豁免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如深交所审核不通过，公司将



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4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 

三、备查文件 

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